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8153、93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建凱犯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而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

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陳建凱無駕駛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9日凌晨約3時33分

許，駕駛車號000—2390號自小客車，沿宜蘭縣冬山鄉梅花

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途經冬山鄉梅花路684號附近時，本

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情況為天候晴、夜間有照明，路面

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

未注意車前狀況，致撞及同向前方由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

回收物之三輪自行車，造成該自行車彈至陳建凱所駕駛之前

開自小客車擋風玻璃與引擎蓋後，再掉落至約15公尺外之水

溝上方，而張坤連亦倒於路旁，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骨凹陷

性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第10根

肋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害；陳

建凱之自小客車亦因此而造成前擋風玻璃右側大面積破裂、

引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右後照鏡斷裂及前防

撞板（起訴書誤載為保險桿）右側破損脫落等車損。而陳建

凱見狀，竟未對張坤連採取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

立即向警察或消防機關報告，即逕行駕駛車輛離去並返回冬

山鄉梅花路962巷2弄1號住處。嗣因友人曾心韻隨後即駕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至陳建凱住處，經陳建凱要求曾心韻駕駛其車輛載其返回現

場，並由曾心韻分別於同日凌晨3時37分與3時44分撥打119

電話、以及於同日凌晨3時46分撥打110電話後，雖宜蘭縣政

府消防局有派遣救護車並於同日凌晨3時48分到場，然陳建

凱於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警員林聖錡於同

日凌晨3時50分到場處理時，仍向員警隱瞞其為肇事者之身

分。嗣因警調閱交通事故前後路口之監視器追查結果，始循

線查獲上情。而張坤連雖於同日凌晨3時58分許，經送往羅

東博愛醫院救護，並於同日行緊急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血塊

移除術、顱內壓監視器置放及清創術，仍延至同年10月26日

晚上11時33分不治死亡。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報告、張坤連之弟張坤鐘告

訴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

文。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2項亦定

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之證

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

（見本院卷第42頁、第82-83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

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

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之情形，爰依前開規定，

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

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

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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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據被告就過失致死部分，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自用

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坤連

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三輪自行車，致被害人受有前述傷

勢，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之過失致死犯行；就肇事逃逸部

分，被告固坦承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逕行駕駛車輛離去

並返回住處，嗣後與友人曾心韻返回現場報警之事實（見本

院卷第42-43頁），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之

犯行，辯稱：伊當時不知道撞到人，伊回家之後要鎖車門的

時候才看到擋風玻璃破掉、車子前面壞掉、車子漏油、方向

盤沒有辦法轉彎，伊就請朋友帶伊回去現場找，但是還是沒

有看到伊撞到的車子或是被害人，伊是在旁邊的水溝看到三

輪車，是繼續往旁邊找才看到被害人，當下伊就馬上請朋友

幫忙叫救護車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經查：

  ㈠被告未考領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於上開時、地，駕駛前開

自用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

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自行車，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

骨凹陷性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

第10根肋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

害，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1-2頁背面、相卷

第9-9頁背面、第44-46頁、偵8153卷第15-16頁、第24頁背

面-25頁、本院卷第29-31頁、第39-45頁、第91-94頁)，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坤鐘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程序時之證述、證人曾心韻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林

聖錡於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相卷第8頁、第44-46頁、他卷

第16-17頁、偵8153卷第22-24頁、本院卷第30頁、第40-44

頁、第69-70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BAQ-2390車

輛詳細資料表各1份、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翻拍照片共3

0張、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消防機關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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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表（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

111年12月6日警羅偵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之宜蘭縣政府警

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消防機關救護紀錄

表、宜蘭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

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表各1份、秘錄器及現場監視器翻拍照

片8張、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

報告暨報驗單、111年度相字第354號相驗報告書、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值勤中心受理相驗案件聯絡

事項表、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111甲宜相字第354

號、檢驗報告書、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111年11月14

日警羅偵字第1110031850號函暨相驗照片及相驗報告書、醫

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111年10月2日、111年1

0月25日張坤連之丙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見警卷第3-8頁、第

14-21頁、第26-27頁、相卷第1-3頁、第5頁、第12-13頁、

第16-26頁、第41-43頁、第47-51頁背面、第54-61頁、他卷

第18-28頁、第42頁、偵8153卷第29-37頁)等在卷可參，此

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復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

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是被告駕車在道路中行駛，依法即負

有前開注意義務，而本件事故發生時，當時天候晴、夜間有

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客觀上並無使之

不能注意之情形，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見警卷

第6頁）存卷可稽，詎被告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

必要之安全措施，致撞擊被害人而肇事，其就本案交通事故

之發生確有過失，允無疑義。又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不治身

亡之結果與被告上揭駕駛過失行為，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存在，從而，被告上開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死犯行洵堪

認定。

  ㈡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

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事現場，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456號判決參

照）。是本罪之成立，行為人客觀上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

事之前行為、致人死傷之結果，以及逃逸行為存在，復行為

人主觀上須對前開肇事、致人死傷有所認知，且決意逃逸

者，為其構成要件。被告於上揭時、地疏未注意車前狀況，

以致撞及被害人所騎乘之自行車，造成被害人死亡，以及被

告在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後，先逕自駕車駛離，嗣後曾返回車

禍現場，然並未表明肇事者身分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否

認（見本院卷第42-43頁），並有前開證據可佐，此部分之

客觀事實，應足以認定。

  ㈢被告雖辯稱當時不知有撞到人，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經

查：被告肇事後，其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右前擋風玻璃

大面積破裂，引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車前下

方之防撞板已掉落，右後照鏡折斷，有前揭車損照片在卷足

佐，顯見案發時，撞擊力道必十分鉅大，一般人遇此情況，

理應下車查看究竟，而被告竟仍繼續駕駛車輛返家，其行為

已與常情相違。另依證人即當時到場處理之員警林聖錡於偵

查中證稱：被害人騎的腳踏車被撞得很爛，卡在水溝裡面，

一半是在路面上一半是在水溝裡，只要到現場就可以發現那

台腳踏車，路面有很長的車輛煞車痕跟刮地痕，應該是被害

人騎三輪車直行時被後方的車輛追撞，三輪車被撞後應該有

飛出去，被害人應該也有飛出去，且車子飛出去應該離最初

被撞的地方有一段距離，因為從現場地面的煞車痕及刮地痕

起點可以看得出來最初的撞擊地點在何處，三輪車被撞之後

卡在水溝的地方距離最初撞擊地點，粗估約有15到20公尺等

語（見偵8153卷第22-23頁）。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

稱：伊看到回收物是大的，回收物在路的中間。伊撞擊時有

看到瓶瓶罐罐跟一件大件回收物飛落等語（見本院卷第91-9

2頁）。對照前引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中所繪之事故

現場圖，事故時被告行車方向之車道上，先有長距離之剎車

痕，後有被害人之三輪自行車倒在右前方路邊等情，可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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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時被害人之自行車遭被告車輛自後撞擊，有彈至被告所駕

車輛擋風玻璃與引擎蓋，方會造成被告車輛擋風玻璃，引擎

蓋右側嚴重車損之情形。而在被告駕駛過程中，被害人三輪

自行車既原係行駛在被告前方之道路上，顯然在被告視線範

圍內，且本案非僅擦撞，車禍事故當時之撞擊力道甚大，況

此肇事經過更發生於被告眼前，僅與之相隔一擋風玻璃，被

告對肇事過程應可輕易察覺，並會看見其撞擊本案三輪自行

車及自行車飛落右前方地面之景象，核無不知已駕車肇事之

可能，並當可判斷已致被害人受有嚴重傷亡情形，再佐以被

告肇事後，尚可獨力駕駛上揭車輛逃逸離去，回家停妥等情

觀之，顯無欠缺辨識外在環境、事物之情形，被告對本件車

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甚屬明灼，其竟仍執意駕車離

去，可見其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故意無訛。是被告事後

辯稱誤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自屬臨訟杜撰之詞，委不足

採。

　㈣次按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之肇事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

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

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

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

問。交通事故駕駛人依其在場義務，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

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

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

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

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

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75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伊當時並無

跟警方表明伊是肇事者，後面警察說可以離開我就離開了，

伊跟曾心韻都沒有跟警方說肇事的經過等語（見本院卷第92

頁），另依證人林聖錡於偵查中證稱：伊到現場時，還有一

個男生，但是沒有表明身分，那個男生說是路過，女生也有

說是路過，女生就是曾心韻等語（見偵8153卷第22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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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被告於肇事後，雖曾於駕車離去現場後另搭乘證人曾心

韻車輛折返，然其自始自終均未表明其肇事者身分之事實，

應堪認定。而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屬誡命規範，具有

作為犯與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不論是肇事後之積極逃逸作

為，或有其他違反誡命規範下之應作為之義務卻仍不作為，

均構成本罪之逃逸行為，且該法之保護法益，除有包含事故

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保護事故被害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亦包含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確保交通事

故參與者之民事求償權不致求償無門（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

則，國家刑事追訴利益不在保障範圍），基於此規範目的，

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

分之義務，是本件被告既未履行在場時所應作為之表明肇事

者身分義務，即逕行離去，仍屬違反本罪而構成逃逸行為，

要不因被告於肇事離去後曾搭友人車輛折返，並在現場停

等，於救護車到場將傷者救護上車後始行離去而有不同，且

被告在確知被害人因其肇事而傷重，卻自始至終均未表明肇

事者身分，亦未留下任何聯絡資料，而係經警方調閱肇事地

點的路口的監視器，確認本案車輛車牌號碼等線索方查獲被

告，業據證人林聖錡證述甚詳（見偵8153卷第22-23頁）。

從而，被告所為與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之構

成要件合致，殆無疑義。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就肇事逃逸部分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

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

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

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

條第1項關於汽車駕駛人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

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係就刑

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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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加害人為汽車駕駛人，於

從事駕駛汽車之特定行為時，於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

亡之特殊行為要件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第276條、

同法第284條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

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

99年度台非字第19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考領

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業經其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93

頁），並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1紙在卷可稽，足見被告上

開駕駛行為，自屬無照駕駛。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

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罪、

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

於死而逃逸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與肇

事致人於死逃逸2罪間，故意及過失行為互殊，且侵害法益

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㈣刑之加重部分：

    被告所犯上開無駕駛執照駕駛汽車過失致人於死之犯行，應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駕駛執照駕車，疏未

注意車前狀況，肇致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被害人死亡，令

被害人家屬遭受失去至親之傷痛，且肇事後擅自逃逸，其所

為實應嚴加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過失致死犯行，逃逸後

曾返回現場請友人報警尋求救護，然始終否認肇事致人於死

而逃逸之犯行，且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

兼衡被告本案過失程度、犯罪情節、造成之損害均甚為嚴

重，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鷹架助工、月收

入新臺幣3至4萬元、2名子女賴其扶養等一切情狀，就所犯

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此外，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

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制加重原則，非以累加方

式定應執行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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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本院審

酌被告所犯2罪之罪質，且犯罪時間密接，並衡酌對於社會

危害程度，及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定

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6條、第185條之4第

1項後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提起公訴，檢察官曾尚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惠玲

                              法  官　游皓婷

                              法  官　楊心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信如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刑責之加重及減輕）

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

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

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

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

者，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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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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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凱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153、93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建凱犯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而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陳建凱無駕駛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9日凌晨約3時33分許，駕駛車號000—2390號自小客車，沿宜蘭縣冬山鄉梅花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途經冬山鄉梅花路684號附近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情況為天候晴、夜間有照明，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撞及同向前方由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三輪自行車，造成該自行車彈至陳建凱所駕駛之前開自小客車擋風玻璃與引擎蓋後，再掉落至約15公尺外之水溝上方，而張坤連亦倒於路旁，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骨凹陷性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第10根肋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害；陳建凱之自小客車亦因此而造成前擋風玻璃右側大面積破裂、引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右後照鏡斷裂及前防撞板（起訴書誤載為保險桿）右側破損脫落等車損。而陳建凱見狀，竟未對張坤連採取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立即向警察或消防機關報告，即逕行駕駛車輛離去並返回冬山鄉梅花路962巷2弄1號住處。嗣因友人曾心韻隨後即駕車至陳建凱住處，經陳建凱要求曾心韻駕駛其車輛載其返回現場，並由曾心韻分別於同日凌晨3時37分與3時44分撥打119電話、以及於同日凌晨3時46分撥打110電話後，雖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有派遣救護車並於同日凌晨3時48分到場，然陳建凱於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警員林聖錡於同日凌晨3時50分到場處理時，仍向員警隱瞞其為肇事者之身分。嗣因警調閱交通事故前後路口之監視器追查結果，始循線查獲上情。而張坤連雖於同日凌晨3時58分許，經送往羅東博愛醫院救護，並於同日行緊急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血塊移除術、顱內壓監視器置放及清創術，仍延至同年10月26日晚上11時33分不治死亡。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報告、張坤連之弟張坤鐘告訴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42頁、第82-83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之情形，爰依前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就過失致死部分，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自用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三輪自行車，致被害人受有前述傷勢，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之過失致死犯行；就肇事逃逸部分，被告固坦承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逕行駕駛車輛離去並返回住處，嗣後與友人曾心韻返回現場報警之事實（見本院卷第42-43頁），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之犯行，辯稱：伊當時不知道撞到人，伊回家之後要鎖車門的時候才看到擋風玻璃破掉、車子前面壞掉、車子漏油、方向盤沒有辦法轉彎，伊就請朋友帶伊回去現場找，但是還是沒有看到伊撞到的車子或是被害人，伊是在旁邊的水溝看到三輪車，是繼續往旁邊找才看到被害人，當下伊就馬上請朋友幫忙叫救護車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經查：
  ㈠被告未考領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於上開時、地，駕駛前開自用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自行車，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骨凹陷性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第10根肋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害，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1-2頁背面、相卷第9-9頁背面、第44-46頁、偵8153卷第15-16頁、第24頁背面-25頁、本院卷第29-31頁、第39-45頁、第91-9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坤鐘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之證述、證人曾心韻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林聖錡於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相卷第8頁、第44-46頁、他卷第16-17頁、偵8153卷第22-24頁、本院卷第30頁、第40-44頁、第69-70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BAQ-2390車輛詳細資料表各1份、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翻拍照片共30張、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111年12月6日警羅偵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宜蘭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表各1份、秘錄器及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8張、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單、111年度相字第354號相驗報告書、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值勤中心受理相驗案件聯絡事項表、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111甲宜相字第354號、檢驗報告書、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111年11月14日警羅偵字第1110031850號函暨相驗照片及相驗報告書、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111年10月2日、111年10月25日張坤連之丙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見警卷第3-8頁、第14-21頁、第26-27頁、相卷第1-3頁、第5頁、第12-13頁、第16-26頁、第41-43頁、第47-51頁背面、第54-61頁、他卷第18-28頁、第42頁、偵8153卷第29-37頁)等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復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是被告駕車在道路中行駛，依法即負有前開注意義務，而本件事故發生時，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客觀上並無使之不能注意之情形，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見警卷第6頁）存卷可稽，詎被告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致撞擊被害人而肇事，其就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允無疑義。又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不治身亡之結果與被告上揭駕駛過失行為，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從而，被告上開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死犯行洵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456號判決參照）。是本罪之成立，行為人客觀上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前行為、致人死傷之結果，以及逃逸行為存在，復行為人主觀上須對前開肇事、致人死傷有所認知，且決意逃逸者，為其構成要件。被告於上揭時、地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以致撞及被害人所騎乘之自行車，造成被害人死亡，以及被告在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後，先逕自駕車駛離，嗣後曾返回車禍現場，然並未表明肇事者身分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42-43頁），並有前開證據可佐，此部分之客觀事實，應足以認定。
  ㈢被告雖辯稱當時不知有撞到人，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經查：被告肇事後，其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右前擋風玻璃大面積破裂，引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車前下方之防撞板已掉落，右後照鏡折斷，有前揭車損照片在卷足佐，顯見案發時，撞擊力道必十分鉅大，一般人遇此情況，理應下車查看究竟，而被告竟仍繼續駕駛車輛返家，其行為已與常情相違。另依證人即當時到場處理之員警林聖錡於偵查中證稱：被害人騎的腳踏車被撞得很爛，卡在水溝裡面，一半是在路面上一半是在水溝裡，只要到現場就可以發現那台腳踏車，路面有很長的車輛煞車痕跟刮地痕，應該是被害人騎三輪車直行時被後方的車輛追撞，三輪車被撞後應該有飛出去，被害人應該也有飛出去，且車子飛出去應該離最初被撞的地方有一段距離，因為從現場地面的煞車痕及刮地痕起點可以看得出來最初的撞擊地點在何處，三輪車被撞之後卡在水溝的地方距離最初撞擊地點，粗估約有15到20公尺等語（見偵8153卷第22-23頁）。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看到回收物是大的，回收物在路的中間。伊撞擊時有看到瓶瓶罐罐跟一件大件回收物飛落等語（見本院卷第91-92頁）。對照前引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中所繪之事故現場圖，事故時被告行車方向之車道上，先有長距離之剎車痕，後有被害人之三輪自行車倒在右前方路邊等情，可知案發時被害人之自行車遭被告車輛自後撞擊，有彈至被告所駕車輛擋風玻璃與引擎蓋，方會造成被告車輛擋風玻璃，引擎蓋右側嚴重車損之情形。而在被告駕駛過程中，被害人三輪自行車既原係行駛在被告前方之道路上，顯然在被告視線範圍內，且本案非僅擦撞，車禍事故當時之撞擊力道甚大，況此肇事經過更發生於被告眼前，僅與之相隔一擋風玻璃，被告對肇事過程應可輕易察覺，並會看見其撞擊本案三輪自行車及自行車飛落右前方地面之景象，核無不知已駕車肇事之可能，並當可判斷已致被害人受有嚴重傷亡情形，再佐以被告肇事後，尚可獨力駕駛上揭車輛逃逸離去，回家停妥等情觀之，顯無欠缺辨識外在環境、事物之情形，被告對本件車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甚屬明灼，其竟仍執意駕車離去，可見其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故意無訛。是被告事後辯稱誤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自屬臨訟杜撰之詞，委不足採。
　㈣次按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之肇事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依其在場義務，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伊當時並無跟警方表明伊是肇事者，後面警察說可以離開我就離開了， 伊跟曾心韻都沒有跟警方說肇事的經過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另依證人林聖錡於偵查中證稱：伊到現場時，還有一個男生，但是沒有表明身分，那個男生說是路過，女生也有說是路過，女生就是曾心韻等語（見偵8153卷第22頁）。是本件被告於肇事後，雖曾於駕車離去現場後另搭乘證人曾心韻車輛折返，然其自始自終均未表明其肇事者身分之事實，應堪認定。而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屬誡命規範，具有作為犯與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不論是肇事後之積極逃逸作為，或有其他違反誡命規範下之應作為之義務卻仍不作為，均構成本罪之逃逸行為，且該法之保護法益，除有包含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亦包含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確保交通事故參與者之民事求償權不致求償無門（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國家刑事追訴利益不在保障範圍），基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是本件被告既未履行在場時所應作為之表明肇事者身分義務，即逕行離去，仍屬違反本罪而構成逃逸行為，要不因被告於肇事離去後曾搭友人車輛折返，並在現場停等，於救護車到場將傷者救護上車後始行離去而有不同，且被告在確知被害人因其肇事而傷重，卻自始至終均未表明肇事者身分，亦未留下任何聯絡資料，而係經警方調閱肇事地點的路口的監視器，確認本案車輛車牌號碼等線索方查獲被告，業據證人林聖錡證述甚詳（見偵8153卷第22-23頁）。從而，被告所為與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之構成要件合致，殆無疑義。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就肇事逃逸部分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關於汽車駕駛人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係就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及致重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加害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事駕駛汽車之特定行為時，於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之特殊行為要件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第276條、同法第284條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19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考領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業經其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93頁），並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1紙在卷可稽，足見被告上開駕駛行為，自屬無照駕駛。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與肇事致人於死逃逸2罪間，故意及過失行為互殊，且侵害法益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㈣刑之加重部分：
    被告所犯上開無駕駛執照駕駛汽車過失致人於死之犯行，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駕駛執照駕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肇致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被害人死亡，令被害人家屬遭受失去至親之傷痛，且肇事後擅自逃逸，其所為實應嚴加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過失致死犯行，逃逸後曾返回現場請友人報警尋求救護，然始終否認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之犯行，且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過失程度、犯罪情節、造成之損害均甚為嚴重，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鷹架助工、月收入新臺幣3至4萬元、2名子女賴其扶養等一切情狀，就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此外，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制加重原則，非以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本院審酌被告所犯2罪之罪質，且犯罪時間密接，並衡酌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6條、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提起公訴，檢察官曾尚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惠玲
                              法  官　游皓婷
                              法  官　楊心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信如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刑責之加重及減輕）
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凱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8153、93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建凱犯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而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
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陳建凱無駕駛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9日凌晨約3時33分
    許，駕駛車號000—2390號自小客車，沿宜蘭縣冬山鄉梅花路
    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途經冬山鄉梅花路684號附近時，本應
    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情況為天候晴、夜間有照明，路面乾
    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
    注意車前狀況，致撞及同向前方由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
    收物之三輪自行車，造成該自行車彈至陳建凱所駕駛之前開
    自小客車擋風玻璃與引擎蓋後，再掉落至約15公尺外之水溝
    上方，而張坤連亦倒於路旁，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骨凹陷性
    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第10根肋
    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害；陳建
    凱之自小客車亦因此而造成前擋風玻璃右側大面積破裂、引
    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右後照鏡斷裂及前防撞
    板（起訴書誤載為保險桿）右側破損脫落等車損。而陳建凱
    見狀，竟未對張坤連採取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立
    即向警察或消防機關報告，即逕行駕駛車輛離去並返回冬山
    鄉梅花路962巷2弄1號住處。嗣因友人曾心韻隨後即駕車至
    陳建凱住處，經陳建凱要求曾心韻駕駛其車輛載其返回現場
    ，並由曾心韻分別於同日凌晨3時37分與3時44分撥打119電
    話、以及於同日凌晨3時46分撥打110電話後，雖宜蘭縣政府
    消防局有派遣救護車並於同日凌晨3時48分到場，然陳建凱
    於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警員林聖錡於同日
    凌晨3時50分到場處理時，仍向員警隱瞞其為肇事者之身分
    。嗣因警調閱交通事故前後路口之監視器追查結果，始循線
    查獲上情。而張坤連雖於同日凌晨3時58分許，經送往羅東
    博愛醫院救護，並於同日行緊急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血塊移
    除術、顱內壓監視器置放及清創術，仍延至同年10月26日晚
    上11時33分不治死亡。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報告、張坤連之弟張坤鐘告
    訴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
    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2項亦定有
    明文。本件當事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之證據
    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
    見本院卷第42頁、第82-83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
    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
    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之情形，爰依前開規定，認
    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
    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
    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就過失致死部分，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自用
    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坤連
    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三輪自行車，致被害人受有前述傷
    勢，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之過失致死犯行；就肇事逃逸部
    分，被告固坦承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逕行駕駛車輛離去
    並返回住處，嗣後與友人曾心韻返回現場報警之事實（見本
    院卷第42-43頁），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之
    犯行，辯稱：伊當時不知道撞到人，伊回家之後要鎖車門的
    時候才看到擋風玻璃破掉、車子前面壞掉、車子漏油、方向
    盤沒有辦法轉彎，伊就請朋友帶伊回去現場找，但是還是沒
    有看到伊撞到的車子或是被害人，伊是在旁邊的水溝看到三
    輪車，是繼續往旁邊找才看到被害人，當下伊就馬上請朋友
    幫忙叫救護車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經查：
  ㈠被告未考領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於上開時、地，駕駛前開
    自用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
    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自行車，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
    骨凹陷性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
    第10根肋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
    害，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
    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1-2頁背面、相卷
    第9-9頁背面、第44-46頁、偵8153卷第15-16頁、第24頁背
    面-25頁、本院卷第29-31頁、第39-45頁、第91-94頁)，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坤鐘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程序時之證述、證人曾心韻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林
    聖錡於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相卷第8頁、第44-46頁、他卷
    第16-17頁、偵8153卷第22-24頁、本院卷第30頁、第40-44
    頁、第69-70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BAQ-2390車輛
    詳細資料表各1份、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翻拍照片共30
    張、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消防機關救護
    紀錄表（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
    111年12月6日警羅偵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之宜蘭縣政府警
    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消防機關救護紀錄
    表、宜蘭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
    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表各1份、秘錄器及現場監視器翻拍照
    片8張、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
    報告暨報驗單、111年度相字第354號相驗報告書、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值勤中心受理相驗案件聯絡
    事項表、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111甲宜相字第354號
    、檢驗報告書、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111年11月14日
    警羅偵字第1110031850號函暨相驗照片及相驗報告書、醫療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111年10月2日、111年10
    月25日張坤連之丙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見警卷第3-8頁、第1
    4-21頁、第26-27頁、相卷第1-3頁、第5頁、第12-13頁、第
    16-26頁、第41-43頁、第47-51頁背面、第54-61頁、他卷第
    18-28頁、第42頁、偵8153卷第29-37頁)等在卷可參，此部
    分之事實，堪以認定。復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
    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
    條第3項定有明文。是被告駕車在道路中行駛，依法即負有
    前開注意義務，而本件事故發生時，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
    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客觀上並無使之不
    能注意之情形，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見警卷第6
    頁）存卷可稽，詎被告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致撞擊被害人而肇事，其就本案交通事故之發
    生確有過失，允無疑義。又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不治身亡之
    結果與被告上揭駕駛過失行為，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存
    在，從而，被告上開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死犯行洵堪認定
    。
  ㈡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
    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
    事現場，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456號判決參
    照）。是本罪之成立，行為人客觀上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
    事之前行為、致人死傷之結果，以及逃逸行為存在，復行為
    人主觀上須對前開肇事、致人死傷有所認知，且決意逃逸者
    ，為其構成要件。被告於上揭時、地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以
    致撞及被害人所騎乘之自行車，造成被害人死亡，以及被告
    在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後，先逕自駕車駛離，嗣後曾返回車禍
    現場，然並未表明肇事者身分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
    （見本院卷第42-43頁），並有前開證據可佐，此部分之客
    觀事實，應足以認定。
  ㈢被告雖辯稱當時不知有撞到人，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經查
    ：被告肇事後，其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右前擋風玻璃大
    面積破裂，引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車前下方
    之防撞板已掉落，右後照鏡折斷，有前揭車損照片在卷足佐
    ，顯見案發時，撞擊力道必十分鉅大，一般人遇此情況，理
    應下車查看究竟，而被告竟仍繼續駕駛車輛返家，其行為已
    與常情相違。另依證人即當時到場處理之員警林聖錡於偵查
    中證稱：被害人騎的腳踏車被撞得很爛，卡在水溝裡面，一
    半是在路面上一半是在水溝裡，只要到現場就可以發現那台
    腳踏車，路面有很長的車輛煞車痕跟刮地痕，應該是被害人
    騎三輪車直行時被後方的車輛追撞，三輪車被撞後應該有飛
    出去，被害人應該也有飛出去，且車子飛出去應該離最初被
    撞的地方有一段距離，因為從現場地面的煞車痕及刮地痕起
    點可以看得出來最初的撞擊地點在何處，三輪車被撞之後卡
    在水溝的地方距離最初撞擊地點，粗估約有15到20公尺等語
    （見偵8153卷第22-23頁）。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
    伊看到回收物是大的，回收物在路的中間。伊撞擊時有看到
    瓶瓶罐罐跟一件大件回收物飛落等語（見本院卷第91-92頁
    ）。對照前引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中所繪之事故現場
    圖，事故時被告行車方向之車道上，先有長距離之剎車痕，
    後有被害人之三輪自行車倒在右前方路邊等情，可知案發時
    被害人之自行車遭被告車輛自後撞擊，有彈至被告所駕車輛
    擋風玻璃與引擎蓋，方會造成被告車輛擋風玻璃，引擎蓋右
    側嚴重車損之情形。而在被告駕駛過程中，被害人三輪自行
    車既原係行駛在被告前方之道路上，顯然在被告視線範圍內
    ，且本案非僅擦撞，車禍事故當時之撞擊力道甚大，況此肇
    事經過更發生於被告眼前，僅與之相隔一擋風玻璃，被告對
    肇事過程應可輕易察覺，並會看見其撞擊本案三輪自行車及
    自行車飛落右前方地面之景象，核無不知已駕車肇事之可能
    ，並當可判斷已致被害人受有嚴重傷亡情形，再佐以被告肇
    事後，尚可獨力駕駛上揭車輛逃逸離去，回家停妥等情觀之
    ，顯無欠缺辨識外在環境、事物之情形，被告對本件車禍致
    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甚屬明灼，其竟仍執意駕車離去，
    可見其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故意無訛。是被告事後辯稱
    誤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自屬臨訟杜撰之詞，委不足採。
　㈣次按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之肇事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
    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
    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
    、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
    。交通事故駕駛人依其在場義務，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
    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
    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
    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
    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
    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伊當時並無跟
    警方表明伊是肇事者，後面警察說可以離開我就離開了， 
    伊跟曾心韻都沒有跟警方說肇事的經過等語（見本院卷第92
    頁），另依證人林聖錡於偵查中證稱：伊到現場時，還有一
    個男生，但是沒有表明身分，那個男生說是路過，女生也有
    說是路過，女生就是曾心韻等語（見偵8153卷第22頁）。是
    本件被告於肇事後，雖曾於駕車離去現場後另搭乘證人曾心
    韻車輛折返，然其自始自終均未表明其肇事者身分之事實，
    應堪認定。而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屬誡命規範，具有
    作為犯與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不論是肇事後之積極逃逸作
    為，或有其他違反誡命規範下之應作為之義務卻仍不作為，
    均構成本罪之逃逸行為，且該法之保護法益，除有包含事故
    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保護事故被害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亦包含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確保交通事
    故參與者之民事求償權不致求償無門（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
    則，國家刑事追訴利益不在保障範圍），基於此規範目的，
    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
    分之義務，是本件被告既未履行在場時所應作為之表明肇事
    者身分義務，即逕行離去，仍屬違反本罪而構成逃逸行為，
    要不因被告於肇事離去後曾搭友人車輛折返，並在現場停等
    ，於救護車到場將傷者救護上車後始行離去而有不同，且被
    告在確知被害人因其肇事而傷重，卻自始至終均未表明肇事
    者身分，亦未留下任何聯絡資料，而係經警方調閱肇事地點
    的路口的監視器，確認本案車輛車牌號碼等線索方查獲被告
    ，業據證人林聖錡證述甚詳（見偵8153卷第22-23頁）。從
    而，被告所為與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之構成
    要件合致，殆無疑義。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就肇事逃逸部分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
    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
    ；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
    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第1項關於汽車駕駛人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
    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係就刑法
    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及致
    重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加害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
    事駕駛汽車之特定行為時，於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
    之特殊行為要件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第276條、同
    法第284條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
    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9
    年度台非字第19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考領小
    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業經其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93頁），
    並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1紙在卷可稽，足見被告上開駕駛
    行為，自屬無照駕駛。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
    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罪、同
    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於
    死而逃逸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與肇
    事致人於死逃逸2罪間，故意及過失行為互殊，且侵害法益
    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㈣刑之加重部分：
    被告所犯上開無駕駛執照駕駛汽車過失致人於死之犯行，應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駕駛執照駕車，疏未
    注意車前狀況，肇致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被害人死亡，令
    被害人家屬遭受失去至親之傷痛，且肇事後擅自逃逸，其所
    為實應嚴加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過失致死犯行，逃逸後
    曾返回現場請友人報警尋求救護，然始終否認肇事致人於死
    而逃逸之犯行，且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
    兼衡被告本案過失程度、犯罪情節、造成之損害均甚為嚴重
    ，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鷹架助工、月收入
    新臺幣3至4萬元、2名子女賴其扶養等一切情狀，就所犯之
    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此外，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
    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制加重原則，非以累加方式
    定應執行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
    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本院審酌
    被告所犯2罪之罪質，且犯罪時間密接，並衡酌對於社會危
    害程度，及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定其
    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6條、第185條之4第
1項後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提起公訴，檢察官曾尚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惠玲
                              法  官　游皓婷
                              法  官　楊心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信如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刑責之加重及減輕）
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
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
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
，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
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建凱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153、93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建凱犯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而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
一、陳建凱無駕駛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9日凌晨約3時33分許，駕駛車號000—2390號自小客車，沿宜蘭縣冬山鄉梅花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途經冬山鄉梅花路684號附近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情況為天候晴、夜間有照明，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撞及同向前方由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三輪自行車，造成該自行車彈至陳建凱所駕駛之前開自小客車擋風玻璃與引擎蓋後，再掉落至約15公尺外之水溝上方，而張坤連亦倒於路旁，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骨凹陷性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第10根肋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害；陳建凱之自小客車亦因此而造成前擋風玻璃右側大面積破裂、引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右後照鏡斷裂及前防撞板（起訴書誤載為保險桿）右側破損脫落等車損。而陳建凱見狀，竟未對張坤連採取即時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立即向警察或消防機關報告，即逕行駕駛車輛離去並返回冬山鄉梅花路962巷2弄1號住處。嗣因友人曾心韻隨後即駕車至陳建凱住處，經陳建凱要求曾心韻駕駛其車輛載其返回現場，並由曾心韻分別於同日凌晨3時37分與3時44分撥打119電話、以及於同日凌晨3時46分撥打110電話後，雖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有派遣救護車並於同日凌晨3時48分到場，然陳建凱於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警員林聖錡於同日凌晨3時50分到場處理時，仍向員警隱瞞其為肇事者之身分。嗣因警調閱交通事故前後路口之監視器追查結果，始循線查獲上情。而張坤連雖於同日凌晨3時58分許，經送往羅東博愛醫院救護，並於同日行緊急顱骨切除減壓手術、血塊移除術、顱內壓監視器置放及清創術，仍延至同年10月26日晚上11時33分不治死亡。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報告、張坤連之弟張坤鐘告訴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件當事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見本院卷第42頁、第82-83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之情形，爰依前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又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就過失致死部分，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自用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三輪自行車，致被害人受有前述傷勢，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之過失致死犯行；就肇事逃逸部分，被告固坦承於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逕行駕駛車輛離去並返回住處，嗣後與友人曾心韻返回現場報警之事實（見本院卷第42-43頁），惟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之犯行，辯稱：伊當時不知道撞到人，伊回家之後要鎖車門的時候才看到擋風玻璃破掉、車子前面壞掉、車子漏油、方向盤沒有辦法轉彎，伊就請朋友帶伊回去現場找，但是還是沒有看到伊撞到的車子或是被害人，伊是在旁邊的水溝看到三輪車，是繼續往旁邊找才看到被害人，當下伊就馬上請朋友幫忙叫救護車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經查：
  ㈠被告未考領自用小客車駕駛執照，於上開時、地，駕駛前開自用小客車，因其前述之過失駕駛行為，不慎撞擊被害人張坤連所騎乘後方載有回收物之自行車，致受有創傷性左側顱骨凹陷性骨折併急性硬腦膜下出血及顱內出血、左側第9、第10根肋骨骨折、左側遠端鎖骨骨折及右肱骨頭前脫位之傷害，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明確(見警卷第1-2頁背面、相卷第9-9頁背面、第44-46頁、偵8153卷第15-16頁、第24頁背面-25頁、本院卷第29-31頁、第39-45頁、第91-9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坤鐘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之證述、證人曾心韻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林聖錡於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相卷第8頁、第44-46頁、他卷第16-17頁、偵8153卷第22-24頁、本院卷第30頁、第40-44頁、第69-70頁），並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廣興派出所公務電話紀錄表、BAQ-2390車輛詳細資料表各1份、現場及車損照片、監視器翻拍照片共30張、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111年12月6日警羅偵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宜蘭縣緊急救護案件紀錄表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表各1份、秘錄器及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8張、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單、111年度相字第354號相驗報告書、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值勤中心受理相驗案件聯絡事項表、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111甲宜相字第354號、檢驗報告書、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111年11月14日警羅偵字第1110031850號函暨相驗照片及相驗報告書、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111年10月2日、111年10月25日張坤連之丙種診斷證明書各1份(見警卷第3-8頁、第14-21頁、第26-27頁、相卷第1-3頁、第5頁、第12-13頁、第16-26頁、第41-43頁、第47-51頁背面、第54-61頁、他卷第18-28頁、第42頁、偵8153卷第29-37頁)等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復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是被告駕車在道路中行駛，依法即負有前開注意義務，而本件事故發生時，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客觀上並無使之不能注意之情形，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見警卷第6頁）存卷可稽，詎被告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致撞擊被害人而肇事，其就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確有過失，允無疑義。又被害人受有前揭傷害不治身亡之結果與被告上揭駕駛過失行為，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從而，被告上開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死犯行洵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456號判決參照）。是本罪之成立，行為人客觀上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前行為、致人死傷之結果，以及逃逸行為存在，復行為人主觀上須對前開肇事、致人死傷有所認知，且決意逃逸者，為其構成要件。被告於上揭時、地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以致撞及被害人所騎乘之自行車，造成被害人死亡，以及被告在發生本案車禍事故後，先逕自駕車駛離，嗣後曾返回車禍現場，然並未表明肇事者身分等客觀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42-43頁），並有前開證據可佐，此部分之客觀事實，應足以認定。
  ㈢被告雖辯稱當時不知有撞到人，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經查：被告肇事後，其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方右前擋風玻璃大面積破裂，引擎蓋右側凹陷並留有明顯刮擦痕跡、車前下方之防撞板已掉落，右後照鏡折斷，有前揭車損照片在卷足佐，顯見案發時，撞擊力道必十分鉅大，一般人遇此情況，理應下車查看究竟，而被告竟仍繼續駕駛車輛返家，其行為已與常情相違。另依證人即當時到場處理之員警林聖錡於偵查中證稱：被害人騎的腳踏車被撞得很爛，卡在水溝裡面，一半是在路面上一半是在水溝裡，只要到現場就可以發現那台腳踏車，路面有很長的車輛煞車痕跟刮地痕，應該是被害人騎三輪車直行時被後方的車輛追撞，三輪車被撞後應該有飛出去，被害人應該也有飛出去，且車子飛出去應該離最初被撞的地方有一段距離，因為從現場地面的煞車痕及刮地痕起點可以看得出來最初的撞擊地點在何處，三輪車被撞之後卡在水溝的地方距離最初撞擊地點，粗估約有15到20公尺等語（見偵8153卷第22-23頁）。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伊看到回收物是大的，回收物在路的中間。伊撞擊時有看到瓶瓶罐罐跟一件大件回收物飛落等語（見本院卷第91-92頁）。對照前引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中所繪之事故現場圖，事故時被告行車方向之車道上，先有長距離之剎車痕，後有被害人之三輪自行車倒在右前方路邊等情，可知案發時被害人之自行車遭被告車輛自後撞擊，有彈至被告所駕車輛擋風玻璃與引擎蓋，方會造成被告車輛擋風玻璃，引擎蓋右側嚴重車損之情形。而在被告駕駛過程中，被害人三輪自行車既原係行駛在被告前方之道路上，顯然在被告視線範圍內，且本案非僅擦撞，車禍事故當時之撞擊力道甚大，況此肇事經過更發生於被告眼前，僅與之相隔一擋風玻璃，被告對肇事過程應可輕易察覺，並會看見其撞擊本案三輪自行車及自行車飛落右前方地面之景象，核無不知已駕車肇事之可能，並當可判斷已致被害人受有嚴重傷亡情形，再佐以被告肇事後，尚可獨力駕駛上揭車輛逃逸離去，回家停妥等情觀之，顯無欠缺辨識外在環境、事物之情形，被告對本件車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甚屬明灼，其竟仍執意駕車離去，可見其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故意無訛。是被告事後辯稱誤以為撞到回收物云云，自屬臨訟杜撰之詞，委不足採。
　㈣次按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之肇事逃逸罪，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依其在場義務，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伊當時並無跟警方表明伊是肇事者，後面警察說可以離開我就離開了， 伊跟曾心韻都沒有跟警方說肇事的經過等語（見本院卷第92頁），另依證人林聖錡於偵查中證稱：伊到現場時，還有一個男生，但是沒有表明身分，那個男生說是路過，女生也有說是路過，女生就是曾心韻等語（見偵8153卷第22頁）。是本件被告於肇事後，雖曾於駕車離去現場後另搭乘證人曾心韻車輛折返，然其自始自終均未表明其肇事者身分之事實，應堪認定。而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屬誡命規範，具有作為犯與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不論是肇事後之積極逃逸作為，或有其他違反誡命規範下之應作為之義務卻仍不作為，均構成本罪之逃逸行為，且該法之保護法益，除有包含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亦包含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確保交通事故參與者之民事求償權不致求償無門（惟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國家刑事追訴利益不在保障範圍），基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是本件被告既未履行在場時所應作為之表明肇事者身分義務，即逕行離去，仍屬違反本罪而構成逃逸行為，要不因被告於肇事離去後曾搭友人車輛折返，並在現場停等，於救護車到場將傷者救護上車後始行離去而有不同，且被告在確知被害人因其肇事而傷重，卻自始至終均未表明肇事者身分，亦未留下任何聯絡資料，而係經警方調閱肇事地點的路口的監視器，確認本案車輛車牌號碼等線索方查獲被告，業據證人林聖錡證述甚詳（見偵8153卷第22-23頁）。從而，被告所為與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受傷逃逸罪之構成要件合致，殆無疑義。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開就肇事逃逸部分所辯，無非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關於汽車駕駛人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係就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法第284條之過失傷害（及致重傷）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加害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事駕駛汽車之特定行為時，於無照駕駛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之特殊行為要件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第276條、同法第284條各罪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19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未考領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業經其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93頁），並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1紙在卷可稽，足見被告上開駕駛行為，自屬無照駕駛。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罪、同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㈢被告所犯上開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過失致人於死與肇事致人於死逃逸2罪間，故意及過失行為互殊，且侵害法益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㈣刑之加重部分：
    被告所犯上開無駕駛執照駕駛汽車過失致人於死之犯行，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駕駛執照駕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肇致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被害人死亡，令被害人家屬遭受失去至親之傷痛，且肇事後擅自逃逸，其所為實應嚴加非難；考量被告犯後坦承過失致死犯行，逃逸後曾返回現場請友人報警尋求救護，然始終否認肇事致人於死而逃逸之犯行，且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過失程度、犯罪情節、造成之損害均甚為嚴重，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從事鷹架助工、月收入新臺幣3至4萬元、2名子女賴其扶養等一切情狀，就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此外，考量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方式，係採限制加重原則，非以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本院審酌被告所犯2罪之罪質，且犯罪時間密接，並衡酌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整體刑法目的，與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86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76條、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憲英提起公訴，檢察官曾尚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惠玲
                              法  官　游皓婷
                              法  官　楊心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
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信如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刑責之加重及減輕）
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